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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取消药品加成项目）
1、 基本情况
（一）认真执行国家取消药品加成政策
市中区人民医院、市中区中医医院、市中区肿瘤医院均为县级公立医院，按照医改要求于2013年10月1日起取消药品加成，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。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印发四川省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》（川发改价格〔2013〕937号）文件精神，药品加成收入的10%由医院消化，20%政府补助，70%通过调整门（急）诊诊查费、住院诊查费、以及Ⅰ、Ⅱ、Ⅲ级护理费获得补偿。
（二）2022年医院收到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助情况
2022年市中区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资金共计231.8万元（其中区级配套资金107.5万元），执行率100%。
    二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    辖区内三家医疗机构均按照医改要求严格执行取消药品加成制度，我局于2022年共拨发资金231.8万元，现根据3家医疗机构2021年总药品收入占2021年总医疗收入的占比（其中按照药占比及医院份额占比）按实分配。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由于医院业务规模相对较小，与政府在取消药品加成测算的服务量存在一定差异，通过调整“诊查费、护理费”收费标准获得实际价格补偿金额政策弥补的70%仍有资金缺口，医疗机构仍亏损较大。
四、相关建议
（一）提高诊查费、护理费收费标准，减少价格补偿缺口。
（二）调整财政补偿的计算标准，按上年药品实际销售收入计算加成额的20%进行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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